附件1

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委托专业机构协助

开展2026年对口帮扶工作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目的

为持续推进我区东西部协作、省内帮扶和援疆援藏等对口帮扶工作，促进对口帮扶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好我区赴深汕特别合作区、汕头市潮阳区、河源市紫金县、广西罗城、东兰、凤山、新疆、西藏、安远等地区帮扶调研、对接联络、指导检查等工作，拟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选取专业机构协助解决赴对口帮扶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涉及的住宿、交通、伙食等事项。
二、项目形式
由服务机构协助解决赴对口帮扶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涉及的住宿、交通、伙食等事项。
三、时间安排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为期1年。
四、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高铁票订购；
2.安排人员餐饮住宿；
3.安排帮扶地区市内交通：中巴、商务车、越野车等；
4.购买出行人员保险；

5.购买出行物资：饮用水、应急药品、应急食品、应急物资等;

6.根据赴对口帮扶地区调研所需的其他协助事项。

（二）验收要求
1.提供总结报告；

2.每次据实结算提供相应的发票。
五、资质要求

（一）申请条件
1.投标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查询信用记录（相关信息以中标通知书发出前的查询结果为准），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二）申请资料
1.资质文件（公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3.诚信承诺函、服务承诺函；
4.违约承诺函；
5.联系方式（含机构联系人、电话、电邮、地址等）；
6.服务方案及报价单；
7.工作经验证明材料。
六、报价要求及限额

（一）报价要求

1.伙食费（餐费）每人每天不超100元。

2.深汕特别合作区住宿费每人每天不超450元；潮阳住宿费每人每天不超420元；紫金住宿费每人每天不超400元；广西罗城、东兰、凤山县住宿费每人每天不超330元；新疆、西藏住宿费每人每天不超300元，西藏旺季（6-9月）住宿费每人每天不超350元；赣州市安远县住宿费每人每天不超350元。

3.高铁票费不需报价，据实结算；

4.其他以服务内容单价报价。

（二）报价限额
本服务项目总预算不超29.2万元。

七、评分要求

（一）评分规则

采取综合评分标准，平均分最高的报价单位或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单位或中标人。
（二）评分权重

	评分内容
	商务能力
	技术能力
	人员配备
	报价

	分值
	20分
	40分
	20分
	20分


（三）评分标准
1.商务能力
	项目
	得分依据

	商务能力评分20分
	经验

（15分）
	具有同类服务经验，每提供一项项目经验得5分，最高得15分。
	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信誉

（5分）
	在业界具有良好的诚信和公信力。
	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无不良记录的诚信承诺函；


注：不提供证明文件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不合格者，不得分。
2.技术能力

	项目
	得分依据

	技术能力评分40分
	方案

（10分）
	项目方案（工作措施、工作计划等）根据方案优劣程度打0-10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重难点分析

（10分）
	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重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根据方案优劣情况打0-10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成果

（15分）
	根据项目预期效果与项目需求的切合程度打0-15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服务承诺

（5分）
	分别签订服务承诺和违约承诺得5分，不签订承诺书不得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3.人员配备

需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得基础分10分，小组成员每多1人加5分，最多加10分，人员配备最高评分不超过20分。
4.报价（20分）

以本次供应商所报的有效报价中的最低价作为基准报价。供应商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人报价）*20分。

（四）采购评审小组构成

采购评审小组为5人，由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各科室（中心）代表（在编人员）5人，随机抽签选择。
